附件：

研究境外合作办学有关经费问题会议纪要
2008年11月24日下午2:00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在仙林校区行政楼315会议室组织召开了研究境外合作办学有关经费问题会议。会议由吴勉华校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教务处长刘跃光、财务处长夏有兵、国际处长黄桂成、研究生院副院长肖强、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旭、国际处副处长刘嶔等有关部门和学院领导。
会议首先由黄桂成处长汇报了学校与澳门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新加坡中医学院、新加坡中药学院、德国欧洲中医协会、葡萄牙里斯本高等中医学校等境外合作办学协议的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接着会议就境外合作办学项目经费使用和协议维护情况进行了讨论。通过讨论研究确定了各境外合作办学协议的经费分配使用原则及协议的维护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澳门科技大学联合硕、博士研究生项目协议由研究生院负责维护，研究生培养经费和导师津贴按18个月拨付，其他经费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二、与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协议由国际处负责维护，临床实习经费按协议经费数由国教院直接收取上交学校，行政管理经费按学校有关规定拨付给研究生院。                                 

三、与新加坡中医学院联合培养本科、硕博士研究生项目协议由国教院负责维护，经费计入国教院收入，研究生培养经费和导师津贴等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四、与新加坡中药学院联办中医课程培训项目协议由国际处负责维护，取得效益全部上交学校。

五、与德国欧洲中医协会联办中医培训项目协议由国际处负责维护，取得效益全部上交学校。

六、与葡萄牙里斯本高等中医学校联合培养本科、硕士研究生项目协议由国教院负责维护，经费计入国教院收入，研究生培养经费和导师津贴等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与澳门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实习管理项目协议由教务处负责维护，项目管理经费按学校规定主要拨付教务处专项使用。

最后吴勉华校长对学校今后境外合作办学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学校的境外合作办学工作由学校职能部门国际处负责，包括对外商谈签署协议和协议总的监督执行。二是希望会议确定的各协议维护单位要把协议具体执行好。三是今后新签署的境外合作办学协议要明确协议的维护单位和经费分配使用原则。

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进一步规范了今后学校境外合作办学协议的管理，也并将进一步推动学校境外合作办学工作的开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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